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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与管理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办法 

 

    为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切实加强学院党风廉政建设，

根据上级组织和学校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和要求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领导，成立学院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

组。组长由分党委书记担任，院长、副书记、副院长、分工会主

席、党政办公室主任、各党支部书记为领导小组成员。 

二、院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的任务和职责是：贯彻各级党

组织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各项规定、制度、决议和决定，组

织开展党风廉政建设的学习、宣传、教育活动，制定学院党风廉

政建设规划及措施，监督检查学院党风廉政建设的实施情况，督

促学院领导班子重视和加强党风廉政建设。 

三、根据上级组织和学校党委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

求，将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作为学院分党委会的重要内容，列入学

院分党委和行政工作的年度计划并认真组织实施。 

四、院党风廉政建设领导小组坚持定期分析党风廉政建设情

况，有针对性地解决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。每学期

院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前，通过召开教职工和学生座谈会、个别

交谈等形式，收集教职工和学生对学院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的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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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建议，将执行党风廉政建设的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的主要内

容。 

五、每学期开展一次党风廉政建设的检查和自查，检查和自

查班子及成员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有关情况。检查和

自查都要进行小结，并在学院党员中通报。 

六、严格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。根据学校党风廉政建设

责任制实施办法的规定，书记和院长对学院党风廉政建设负有全

面的领导责任，副书记和副院长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

有直接领导责任。对院领导班子及成员中出现的违法违纪现象以

及因工作疏忽、领导不力而造成的损失，要坚决进行责任追究。 

七、建立健全学院各项规章制度。加强对学院经费的使用与

管理，加强对招生与毕业生就业推荐、学生成绩考核及学籍管理、

教职工晋职、晋级及评先、评优等工作的监督，确保学院各项工

作的顺利进行。 


